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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政字〔2018〕98 号 
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根据山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《关于调整济宁学院机构编制

事项的批复》（鲁编办〔2018〕29 号）和济宁学院《关于公布学

校内部设置机构及领导职数的通知》（济院字〔2014〕21 号）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内部设置机构副处级领导职数调整如下： 

    统战部设副部长 1 名，教务处（教学质量监控中心）增设

副处长（副主任）1名，人事处（教师工作部）增设副处长（副

部长）1 名，教师教育学院设副院长 1名，中文系增设副主任 1

名，美术系增设副主任 1 名，数学系增设副主任 1 名，化学与

化工系增设副主任 1 名，生命科学与工程系增设副主任 1 名，

初等教育学院（曲阜师范校区）增设副院长 1 名，学前教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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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（兖州师范校区）增设副院长 1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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